
 1 

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定程序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

本署）為規範區域排水治理計

畫及用地範圍線圖審查程序，

特訂定「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

定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

本署）為規範區域排水「治理

計畫」及「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線（用地範圍）圖」審查程序，

特訂定「區域排水治理計畫訂

定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

布之水利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

已將「堤防預定線」修正為「用

地範圍線」，爰配合修正。 

二、中央管區域排水治理計畫

之制定及公告程序如下： 

(一)規劃單位(本署各附屬機

關)辦理區域排水治理規

劃或規劃檢討，應召開地

方說明會，瞭解地方問題

與需求。完成治理規劃或

規劃檢討報告（初稿）、排

水集水區域範圍圖後，再

次召開地方說明會向地方

說明改善方案，經期末報

告審查通過後，函報本署

召開會議審查。本署召開

審查會議時得邀請「區域

排水治理計畫審議小組」

（以下簡稱審議小組）委

員或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

協助審查，必要時得辦理

現勘。 

二、中央管區域排水治理計畫

之制定及公告程序如下： 

1. 由規劃單位(本署各附屬

機關)辦理區域排水治理

規劃，完成「治理規劃報

告（初稿）」、排水集水區

域範圍圖後，召開說明會

並經期末報告審查通過後

，函報本署召開會議審查

，本署召開審查會議時得

邀請「經濟部水利署河川

及排水治理計畫審議小組

」（以下簡稱審議小組）專

家學者委員及相關單位協

助審查，必要時得辦理現

勘。 

一、治理計畫應依據規劃或規

劃檢討成果辦理，原於本項增

加「規劃檢討」之敘述，並增

加地方說明會召開時機以加強

地方溝通機制。 

二、原「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及

排水治理計畫審議小組設置要

點」已於一○六年九月二十五

日停用並分別訂定為「區域排

水治理計畫審議小組設置要

點」及「河川治理計畫審議小

組設置要點」，爰修正審議小組

名稱。 

三、修正委員與專家學者敘述

方式。 

 

(二)規劃單位依本署審查意見

修正規劃或規劃檢討報告

並報本署備查後，據以編

訂治理計畫（初稿）及繪

製用地範圍線圖（初稿）

（治理計畫內容及附件應

依本署規定格式內容辦

理）送由轄管河川局據以

召開地方說明會，規劃單

2. 規劃單位依本署審查意見

修正規劃報告並報本署備

查後，據以編訂「治理計

畫（初稿）」及繪製「治理

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

圍）圖（初稿）」函報本署

召開會議審查。「治理計畫

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

圖（初稿）」陳報時應附治

理計畫自行檢核表及劃定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

防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線」。 

二、增加「規劃檢討」之敘述。 

三、刪除治理計畫(初稿）及用

地範圍線(初稿)於地方說明會

召開前需送署審查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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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協助為必要之說明。 說明（治理計畫內容及附

件應依本署規定格式內容

辦理）。本署召開審查會議

時得邀請審議小組專家學

者委員協助審查，必要時

得辦理現勘。 

 3. 規劃單位依本署審查意見

修正「治理計畫」、「治理

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

圍)圖」後，送由轄管河川

局據以召開地方說明會，

規劃單位協助為必要之說

明。 

一、本項刪除。 

二、原召開地方說明會之規定

併入第二項。 

(三)規劃單位於地方說明會後

參酌民眾意見為必要之說

明或修正治理計畫，將用

地範圍線圖、排水集水區

域範圍圖，並附治理計畫

（並應含自行檢核表、劃

定說明、歷次會議紀錄、

地方說明會紀錄及其意見

處理情形表），函報本署提

請審議小組審議，審議時

得邀請規劃單位及轄管河

川局列席說明，必要時得

辦理現勘。 

提送審議之治理計畫如與

原規劃（或規劃檢討）有

差異時，應檢附差異說明

（格式如附件一）。 

 

4. 規劃單位於地方說明會後

參酌民眾意見為必要之說

明或修正治理計畫，將「

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用

地範圍）圖」、「排水集水

區域範圍圖」各二份，並

附「治理計畫」（並應含歷

次會議紀錄、地方說明會

紀錄及其意見處理情形表

）二十五份，函報本署提

請審議小組審議，審議時

得邀請規劃單位及轄管河

川局列席說明，必要時得

辦理現勘。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

防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線」。 

二、原第二項刪除之自行檢核

表、劃定說明併入本項。 

三、刪除份數規定，依實際送

署審查需求增減。 

四、治理計畫如與規劃報告有

差異時，以檢附差異說明方

式，減少修正原規劃之行政程

序，並補充差異說明格式。 

(四)規劃單位應於審議小組審

議治理計畫通過後，依審

議小組審議意見修正治理

計畫、用地範圍線圖及排

水集水區域範圍圖，陳報

本署代辦部函核定之，並

公告用地範圍線圖、排水

5.各規劃單位應於審議小組審

議治理計畫通過後，依審

議小組審議意見修正「治

理計畫」、「治理計畫堤防

預定線（用地範圍）圖」

及「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圖」

，送由各轄管河川局陳報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

防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線」。 

二、刪除送由河川局報署之規

定，由規劃單位送署。 



 3 

集水區域範圍圖。 本署代辦部函核定之，並

公告「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線（用地範圍）圖」、「排

水集水區域範圍圖」。 

 

三、直轄市管、縣（市）管區

域排水用地範圍線圖公告

程序如下： 

(一)該排水管理機關辦理區域

排水治理規劃或規劃檢

討，完成治理規劃或規劃

檢討報告並核定後，據以

編訂治理計畫（初稿)及用

地範圍線圖（初稿)後，召

開地方說明會。 

三、直轄市管、縣（市）管區

域排水「治理計畫堤防預

定線（用地範圍）圖」公

告程序如下： 

1. 該排水管理機關辦理區域

排水治理規劃，完成「治

理規劃報告」後，據以編

訂「治理計畫（初稿)」及

「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

用地範圍）圖（初稿)」後

，召開地方說明會。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

防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線」。 

二、治理計畫應依據規劃或規

劃檢討成果辦理，增加「規劃

檢討」。 

(二)該排水管理機關於地方說

明會後參酌民眾意見為必

要之說明或修正治理計畫

及用地範圍線圖後，送該

排水主管機關核定治理計

畫及核可用地範圍線圖。 

前項修正後之治理計畫，

如與核定之規劃或規劃檢

討報告不同時，應研擬治

理計畫與規劃差異說明

(格式如附件一)。 

2. 該排水管理機關於地方說

明會後參酌民眾意見為必

要之說明或修正治理計畫

及「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

（用地範圍）圖」後，送

該排水主管機關核定。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

防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線」。 

二、治理計畫修正時，以檢附

差異說明方式，減少修正原規

劃之行政程序，並補充差異說

明格式。 

(三)該排水主管機關應將其核

可之用地範圍線圖（含劃

定說明)，並附規劃或規劃

檢討報告及治理計畫（應

含歷次會議紀錄、地方說

明會紀錄及其意見處理情

形表、與規劃差異說明），

函報本署提請審議小組審

議。審議時得邀請該排水

管理機關及主管機關列席

說明，必要時得辦理現勘。 

3. 該排水主管機關應將其核

定之「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線（用地範圍）圖」（含劃

定說明)二份，並附規劃報

告二份及治理計畫（應含

歷次會議紀錄、地方說明

會紀錄及其意見處理情形

表）三十份，函報本署提

請「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及

排水治理計畫審議小組」

（以下簡稱審議小組）審

議。審議時得邀請該排水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

防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線」。 

二、刪除份數規定，依實際需

求增減，並配合前款於送審文

件補充差異說明。 

三、第二點已簡稱審議小組，

爰修正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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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及主管機關列席

說明，必要時得辦理現勘

。 

(四)該排水管理機關應於審議

小組審議通過後，依審議

小組審議意見修正用地範

圍線圖後，送由該排水主

管機關陳報本署代辦部函

核定並公告之。 

 

4. 該排水管理機關應於審議

小組審議通過後，依審議

小組審議意見修正「治理

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

圍）圖」後，送由該排水

主管機關陳報本署代辦部

函核定並公告之。 

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防預

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線」 

(五)經審議小組審查後，該排

水治理計畫如需修正時，

該排水管理機關應參酌審

議意見配合修正後再陳送

主管機關核定之。 

5. 經審議小組審查後，該排

水「治理計畫」如需修正

時，該排水管理機關應配

合修正後再陳送主管機關

核定之。 

本款僅刪除引號，使用條文內

容未修正。 

 

四、因水道變遷或其他因素無

法依已核定公告之用地範

圍線圖施工，或其他因素

需變更核定公告之用地範

圍線圖者，應依本程序第

二點及第三點有關規定辦

理用地範圍線圖變更或局

部變更。 

因原規劃辦理檢討，

或配合逕流分擔計畫訂

定，致已核定之治理計畫

及用地範圍線圖有需要配

合變更者，應依本程序第

二點及第三點有關規定辦

理治理計畫修正及用地範

圍線圖變更。 

如無涉原核定之治理

計畫修正，僅辦理用地範

圍線局部變更者，應檢附

局部變更說明書及擬變更

之圖籍(格式如附件二)，

比照本程序第二點及第三

四、因水道變遷或其他因素無

法依已核定公告之治理計

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

圖施工，或其他因素需變

更核定公告之治理計畫堤

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

者，應依本程序第二點及

第三點有關規定辦理治理

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

圍）圖變更。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

防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線」 

二、補充因規劃檢討或逕流分

擔計畫擬訂而須修正治理計畫

時之規定。 

三、補充用地範圍線局部變更

之規定與變更說明書之格式。 



 5 

點規定辦理。 

五、因配合都市計畫線需局部

調整、地籍套繪誤差、地

形因素、工法改變等，致

公告之用地範圍線需變

更，但不縮減通水斷面積

時，經召開地方說明會取

得共識後，得不提報審議

小組審議，由該排水管理

機關完成修正後，提報本

署逕行審查並代辦部稿核

定公告。 

五、因配合都市計畫線需局部

調整、地籍套繪誤差、地

形因素、工法改變等，致

公告之治理計畫堤防預定

線需變更，但不縮減通水

斷面積時，得不提報「經

濟部水利署河川及排水治

理計畫審議小組」審議，

由該排水管理機關完成修

正並應先經主管機關核准

後，提報本署逕行審查並

代辦部稿核定公告，其後

依工程實際使用之土地範

圍比照土地取得徵收處理

程序辦理土地登記，並按

實做圖變更排水設施範圍

且依規定公告變更。 

一、配合水利法修正，將「堤

防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

線」。 

二、第二點已簡稱審議小組，

爰修正文字敘述。 

三、刪除贅字。 

四、刪除原程序有關土地徵收

與設施範圍線劃設之敘述，回

歸用地取得與排水設施範圍線

既有之程序辦理。 

六、已完成治理規劃或規劃檢

討(直轄市、縣市管排水已

依相關計畫程序由經濟部

核定或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自行核定、中央管排水

已由本署備查)，尚未完成

排水治理計畫，但急需辦

理整治者，得就該整治渠

段先行依核定之工程計

畫，編製用地範圍線圖，

如尚未辦理工程公聽會者

應召開地方說明會並參酌

民眾意見為必要之說明或

修正後，將用地範圍線

圖、地方說明會紀錄或工

程公聽會紀錄（含意見回

應）、急需辦理整治段用地

範圍線先行劃設說明（如

附件三）等相關資料，函

報本署提請審議小組審

六、尚未完成排水治理計畫，

但急需辦理整治者，得就

該整治渠段先行依核定之

工程計畫，編製「治理計

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

圖」，如尚未辦理工程公聽

會者應召開地方說明會並

修正後，將「治理計畫堤

防預定線（用地範圍）圖」

、「地方說明會紀錄」或「

工程公聽會紀錄」等相關

資料，函報本署提請審議

小組審議審議。該排水管

理機關應依審議小組審議

意見修正「治理計畫堤防

預定線（用地範圍）圖」

後，送由主管機關陳報本

署代辦部函核定並公告之

，並據以辦理徵收用地。 

為加速局部配合工程治理之用

地範圍線審議與公告作業順

利，修正原規定使其更齊全與

流程更明確，並補充「急需辦

理整治段用地範圍線先行劃設

說明」格式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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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該排水管理機關應依

審議小組審議意見修正用

地範圍線圖後，送由主管

機關陳報本署代辦部函核

定並公告之。 

 


